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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
1. 工作简况
1.1 任务来源
本标准任务来源于中国摩托车商会2023年8月1日下发的中国摩托车商会“关于《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多模组电机及控制器技术条件》等7 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”，计划编号为“中摩商通〔2023〕61 号”。
本标准承担单位为天津内燃机研究所（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）、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（天津）有限公司。参加单位包括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力帆实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、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。
1.2 标准制定背景
目前国内一直在生产和销售带车身的封闭三轮摩托车产品，主要用于载客领域。这种三轮车产品与普通摩托车产品相比较，配置上增加了风窗玻璃及相应的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等。这些系统的质量好坏会影响的车辆的视野和驾驶安全，目前国内对这些系统要求的标准和法规还是空白，不利于产品质量的管理和控制。
欧盟EU/3/2014法规中有封闭三轮摩托车的玻璃安装、挡风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内容，属于强制性的要求，我国出口到欧盟的车辆要进行此方面的检测。
因此如果制定出相关标准，可以完善我国的摩托车行业的标准体系，有利于我国的法规体系与国际接轨，提高我国的摩托车产品质量，便于产品国际互认。
1.3 工作过程
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，天津内燃机研究所（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）、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召集相关单位成立了编制组，对相关的国际法规和国内标准进行调研，组织召开多次工作会议和技术交流，并在工作组内部开展技术验证工作，为标准起草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2024年4月根据前一阶段研究和验证情况完成了标准修订草案，并在工作组内部开展了多轮意见征集与讨论，于2024年6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2.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
2.1 标准编制原则
本标准根据《中国摩托车商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，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规定的格式编写。
本标准的编制，参考吸收了已有国内外相关标准，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，完善了摩托车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相关技术要求。
本标准主要定义了用于封闭驾驶室三轮摩托车的玻璃安装、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技术规范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条件。
技术内容主要以欧规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(EU) No 3/2014 of 24 October 2013  Article 2、ECE R17  R4  Annex 3、EU  R1008/2010   ANNEX III、Appendix 4、UNECE R43  Revision 4为基础，同时参照GB 15085-2013《汽车风窗玻璃刮水器和洗涤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》、GB11555-2009《汽车风窗玻璃除霜和除雾系统》、GB11562-2014《汽车驾驶员前方视野要求及测量方法》、GB/T 29120-2012《H点和R点确定程序》等标准。在标准前期研究过程中，确定了车型分类、人员核定等技术内容。
2.2 适用范围
本文件规定了车身部分或全部封闭驾驶人的三轮摩托车的试验方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车身部分或全部封闭驾驶人的三轮摩托车。
2.3 标准总体框架
本标准包括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附录（规范性）等相关内容。
2.4 试验循环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标准基于“GB 15085-2013《汽车风窗玻璃刮水器和洗涤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》”和“GB11555-2009《汽车风窗玻璃除霜和除雾系统》”，规定了多方面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，主要对风窗玻璃刮水器和洗涤器性能、风窗玻璃除霜和除雾系统进行了试验验证，并对玻璃安装要求、风窗玻璃刮水系统性能要求、风窗玻璃洗涤系统性能要求、风窗玻璃除霜性能要求、风窗玻璃除雾性能要求、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和试验方法。
3. 主要试验（或）验证情况分析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天津内燃机研究所（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）、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组织各单位开展了大量验证和分析工作，主要包括：
· 选择典型车型开展了试验规程研究和验证；
· 组织工作单位开展基于各个车型的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验证工作；
4. 标准中是否涉及专利情况说明
本标准不涉及具体专利结构。
5.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本标准是摩托车行业首次制定的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标准。通过本标准的制定，有利于摩托车行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，为政府道路主管部门机动车驾驶安全的管理提供了依据及方法。
6.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本标准参照欧洲标准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(EU) No 3/2014 of 24 October 2013  Article 2、ECE R17  R4  Annex 3、EU  R1008/2010   ANNEX III、Appendix 4、UNECE R43  Revision 4的部分技术内容，并根据行业技术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改。
7.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。
本标准是我国三轮摩托车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、除霜和除雾系统的新团体标准，国内尚无相关的标准，封闭驾驶室三轮摩托车可依据本标准进行试验测定。
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，与现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相协调。
8.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
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9.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本标准为中国摩托车商会团体标准，供商会内摩托车生产企业或相关气门生产企业使用。
10.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本标准实施后，建议在商会内摩托车生产企业及配套气门生产企业宣贯执行。
11.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无。
12.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无。
